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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宜威高速公路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四川宜

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威高速”）于 2017 年 8 月 8 日分别收到四川

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发来的《关于解除<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投

资协议>的通知书》（2017-224）（以下简称“《投资协议通知书》”）、《关于解除<

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特许权协议>的通知书》（2017-225）（以

下简称“《特许权协议通知书》”）。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2014 年 7 月 30 日，宜宾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订了《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

川境段）项目投资协议》《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投资补充协议》，

确定公司为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的投资人，负责依法组建项目

公司，负责融资或注资项目公司，确保项目按约定建设。同时宜宾市人民政府与

宜威高速签订《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特许权协议》《宜宾至威

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特许权补充协议》，将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授予宜威

高速，由宜威高速在特许经营期内对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运营和养护管理。具

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8 月 1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重大合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1）。 

鉴于项目建设至今未启动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



川省高速公路 BOT 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

项目投资协议》的约定，宜宾市人民政府发出解除相关协议的通知。 

二、《投资协议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1、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宜宾市人民政府解除与公司签订的《宜宾至威信

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投资协议》《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

投资补充协议》。 

2、公司不再具有投资建设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的权利。 

3、公司缴纳的履约担保金现金人民币 500 万元依约不予退还。 

4、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相关协议解除后互不另行承担法

律责任。 

三、《特许权协议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1、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宜宾市人民政府解除与宜威高速签订的《宜宾至

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特许权协议》《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

项目特许权补充协议》。 

2、四川宜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不再享有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

项目的特许经营权，不再享有对该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养护管理等权利。 

3、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相关协议解除后互不另行承担法

律责任。 

四、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宜威高速公路 BOT 项目已不具备启动条件，因

此，公司及子公司同意接受《投资协议通知书》《特许权协议通知书》所述，解

除与宜宾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投资协议》

《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投资补充协议》《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

（四川境段）项目特许权协议》及《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项目特许

权补充协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投资协议通知书》所述不予退还的 500

万元履约担保金将计入 2017年度营业外支出，减少 2017年度营业利润 500万元。

上述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 2017 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